
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學生入學獎學金獎勵辦法 

105年 11月 15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

105年 12月 05日所務會議核備 

109年 9月 24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

109年 10月 05日所務會議核備 

111年 3月 31日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

111年 04月 11日所務會議核備 

 

第一條 為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所碩士班，特設立「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學生入

學獎學金獎勵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核獎對象：經碩士班甄試、碩士班考試進入本所就讀的碩一新生 

第三條 核獎標準：碩士班甄試及考試正取新生，亦同獲教育部審定頂尖型研究型國立大學環境

工程研究所錄取者(台灣大學、成功大學、交通大學、中興大學、中山大學)。 

第四條 獎學金金額：符合本辦法第三條，並在本所註冊入學的碩一新生，第一學期頒發獎學金

5 萬元。第一學期各科成績皆及格者，第二學期另頒發獎學金 5 萬元，至多頒發兩學期

共新台幣 10萬元。 

第五條 核發方式： 

一、 由符合資格的學生提出證明於當年 8月 31日前向所辦公室申請，經本所獎助學金

審查委員會審查，並提所務會議核備後核發。 

二、 受獎者須完成註冊入學並提供學生證影本給所辦公室，獎學金按月撥付。 

三、 符合本獎勵辦法之學生，入學當年度未完成註冊、休學、辦理保留入學資格者，取

消其受獎資格。休學、保留入學資格學生復學者，不得要求請領本獎學金。 

第六條 本獎學金由本校永續環境科技研究中心經費、本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及捐款收入支應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決議通過，並送所務會議核備後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